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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 

一、被保險人因執行醫師之診療業務發生意外事故，直接引致病人體傷或死亡，經醫事

鑑定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二、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損失於提出賠償請求時，須先負擔本保險單所約定

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三、依照本保險單之規定，應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時，悉以本保險單保險金額欄所載之

保險金額為限，若被保險人能以較少金額解決者，本公司依該較少金額賠償之。 

四、被保險人因執行醫師業務發生本保險單第一條之事故，致被控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本公司得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代為抗辯或進行和解。凡有關賠償請求之訴訟費用及

必要開支，事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另行給付之。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被控訴時，

其具保及因刑事訴訟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不保項目 

一、被保險人被撤銷醫師資格或被撤銷開業執照或受停業處分而仍繼續執行醫師業務所

發生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由於不正當治療、濫用鴉片、嗎啡等毒劑藥品，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三、被保險人使用放射器材治療所發生之賠償責任，但經本保險單特別承保者，不在此

限。 

四、被保險人因承諾醫療效果或包醫之後果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因具有醫院、療養院、診所、實驗所或其他事業機構之所有人、合夥人、

監督人或經理人之身份而非直接醫療行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被保險人之僱用醫師因執行醫師業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於本保險單有效期間內發生被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而被保險人未在保單期

滿後六個月內提出賠償請求之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訂立前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九、在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戰、強力霸佔

或被征用，無論直接或間接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一、因核子分裂或幅射作用無論直接或間接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二、因被保險人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其他非法行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三、因被保險人之故意或主唆行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四、因被保險人對於任何第三人允諾或要約遇有意外事故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五、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而致死亡或受有體傷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六、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而發生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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